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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關
收購位於杭州市之土地

簽立正式協議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杭州
銘倫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）參與掛牌以收購位於杭州市之土地。本公佈所
用詞彙具有該公佈所界定之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，杭州銘倫與臨安資源局訂立正式協議，
以落實收購事項。正式協議之主要條款載於該公佈。本公司預期於二零一九年七
月十六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通函，當中載有（其中包括）(i)正式協議之詳情；及(ii)

本集團之財務資料。

承董事會命
中昌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范雪瑞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：執行董事潘功成先生（主席）、范雪瑞先生、孫盟先
生及李光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洪嘉禧先生、劉懷鏡先生及黃世達先生。


